
議會文件 61/2016 號  

（於 7 月 14 日會議討論） 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籌劃南區區節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就籌劃南區區節事宜，徵詢議員的意見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南區區議會每屆均會協助籌辦一次區節，藉以推廣南區的特

色，並加強區內居民及團體對社區的認同及歸屬感。  

 

3. 上一屆南區區議會在 2013 年協助籌辦了南區旅遊文化節，並由

議員、地區人士及團體代表成立了「 2013 南區旅遊文化節籌備委員會」

（下稱「籌委會」），運用南區區議會於 2012-13 及 2013-14 年度的社

區參與活動撥款資助共四百多萬元及由籌委會籌募的資金，舉辦了 20

項各具特色的活動，向中外遊客及本港市民推廣南區的旅遊資源和傳

統文化，深獲遊客及區內外市民歡迎，既有助促進本土經濟，亦同時

令大眾認識南區別具特色的傳統文化和藝術。  

 

 

建議  

 

4. 下一次的南區區節計劃於 2017 年舉行。鑑於旅遊發展在南區扮

演着重要的角色，而區內亦富有兼容並包的藝術創作類型及承傳百年

的傳統文化，區節將計劃沿用「旅遊文化節」為主題。  

 

5. 參考以往區節的經驗，現建議南區區議會與南區民政事務處（下

稱「民政處」）邀請地區團體合辦 2017 年的南區區節，並運用 2016-17

及 2017-18 年度的南區區議會撥款資助各項區節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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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根據 2016-17 年度獲民政事務總署分配的社區參與活動撥款額

及區議會已通過的撥款分配，建議於 2016-17 年度預留 55 萬元（即原

本預留予推廣「南區文學徑」的 20 萬元及「南區文學徑」公共藝術計

劃的 35 萬元），以及於 2017-18 年度預留大約 150 萬元予南區區節。

實際之撥款額將視乎活動計劃詳情及其相關開支預算而定，並待區議

會於日後的會議上再作討論及考慮。  

 

7.  如議員同意以上的安排，民政處將發信邀請議員、地區人士及

團體代表組成獨立的籌委會籌辦活動，籌委會並接受贊助及於第一次

會議上以互選形式產生籌委會主席及擔任其他主要職位的人選。此

後，籌委會可繼續進行擬定活動詳情和開支預算，及籌募贊助等事

宜。籌委會亦可因應需要，邀請地區團體的代表及地區人士加入屬下

各工作小組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8. 請議員考慮支持上文第 4 至 7 段的建議。  

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6 年 7 月  


